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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，本志记述范围，以长沙地区行政区为界，以市区为主，

兼顾所辖长沙，望城，浏阳、宁乡四县。凡用。长沙地区～全地

区一长沙市一全市’之称的包括四县；用。长沙市区’之称的则只

含长沙郊区，不含四县；用。长沙城区’之称的则只含东，西、

南、北四区o ，

．

二，本志记述年限，上起清道光二十年0840)，下至1987

年，为彰明因果，部分内容有上溯下延。， ，

、

三，本志根据横排纵述的体例要求，力争横分门类不缺项，

纵记变化不断线。在结构上分章，节．目，子目四个层次。在文

体上取第三人称书写的语体文，记述体。在内容取舍上本着详今

略古的原则，共性从简，个性从详，以反映长沙市金融行业的地

方特色和行业特色。

四、本志各种称谓记述，如无说明，～般按记事年代的称i胃

记述o 1949年8月5日长沙解放前后，简称“解放前～解放后’

(亦含国内其他地区解放前后)。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

国成立前后，简称。建国前一建国后’o

五，本志使用的货币单位一般以各个时期实际使用的货币单

位为准。人民币除注明旧人民币者外，已折合为新人民币。计量

单位一般使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。

六，本志资料来源于省，市各银行和保险公司档案，省，市

档案馆档案，省、市图书馆和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所藏的

图书，报刊，杂志，公报，文件以及承编单位调查，采访实录。

编纂中资料来源一般不注明出处，不作注释。所收集整理的资料

分别由承编单位保管。 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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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，本志系由中国人民银行长沙分行牵头主持，中国工商银

行长沙市分行，中国农业银行长沙市分行、中国建设银行长沙市

分行，中国银行长沙市分行，交通银行长沙分行，中国人民保险

公司长沙市分公司、长沙市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、农村信用合

作社、城市信用合作社共同参与编纂而成。

八．本志在编纂过程中得到《长沙市志》办公室的指导，

《湖南省金融志》编辑部的帮助，各行(司、社)领导和长沙市

金融界同志的支持以及有关单位，部门、社会各界的协助，在

此，谨致谢忱。

九，由于编者水平有限，加之有的资料因历史原因已难搜集

和考证，疏漏之处，敬请广大读者指正，待续修时补正充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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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沙是一座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城；是湖南政治，经济和金

融的中心；是商品的集散地。长沙的金融业是伴随着商品经济的

发展而产生和成长起来的o’
。

： ．

。 漫长的封建统治，严重的阻碍着长沙的商品经济和金融业的

发展。到清道光二十年(1840)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，长沙的金

融业有高利贷信用、货币兑换业，典当，票号，钱庄。存，放、

汇业务还处于不发达的状况。经营方式具有浓厚的封建性。

1840年以来，随着资本主义经济，金融势力的入侵和民族

工商业的微弱发展，客观上刺激了半封建，半殖民性的民族金融

业的兴起。随着票号的由盛转衰，钱庄堀起。同治年问，长沙钱

庄已形成了粗放经营存．放．汇等金融业务的钱业。光绪年问，

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维新，为了振兴实业，发行官票，革除钱

业、商业滥发市票，滥铸铅丝银之弊，在长沙设立了具有早期银

行特征的阜南钱号官局，为湖南官方发行票币之始。续后，湖南

官钱局建立，成为当时地方的金融中枢。

清末民初，民族工商业缓慢发展，新式银行在长沙兴起。

清宣统元年(1909)，．大清银行长沙分行成立，是湖南省第一家银

行o 1912年，湖南官钱局改组为湖南银行，并在长沙附设了湖

南储蓄银行，相继湖南实业银行，宝兴矿业银行，裕商银行等

成立，交通，中国银行先后在长沙设立支行-分行，但因政局

不稳，军阀混战，货币发行滥乱，产业资本薄弱，导致兴起的

长沙金融业步履艰难。1918年，湖南银行因滥发票币和遭军阀

溃军抢劫而倒闭，累及储蓄．实业等银行相继停业，使典当．

票号遭受重大打击。终因经营的局限性而衰落。到1921年，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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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局纷扰，兵连祸结，百业萧条，长沙已无地方银行。1927

年，武汉国民政府宣布《集中现金条例》，凡流通均以新发汉钞

为限，长沙仅剩·一家上海银行o 1929年，政局稍安，湖南省银

行在长沙成立。沪，汉等地商业银行如聚兴诚．金城等陆续来

长沙设立分支机构，银行业又趋复苏。钱庄亦日渐兴旺。到

1933年，长沙有银行9家，钱庄86家，出现了银行与钱庄并行

的局面o 1933年，国民政府实施“废两改元’，1935年，推行

。法币政策。，长沙的商业银行和钱庄业务受到抑制，而官办银

行及其业务迅速发展。1935年中央银行、农民银行分别在长沙

设立了分行。由于1937年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，1938年，长

沙。文夕大火”，市场凋蔽，金融萎缩，长沙的金融企业大都被

迫外迁或停业。

就在长沙民族金融业蹒跚前进的时期，先后有英、日、美、

法，德，荷六国在长沙开设银行．保险公司．储蓄会等。他f11凭

借不平等条约，享有发行银行券特权，操纵金融市场，掠夺社会

财富，是帝国主义侵华的一种工具。后由于社会各界的反对和抵

制，先后撤走。长沙沦陷时，出现了“横滨正金’和。永兴商业’两

家日伪银行，后随着抗Ft战争胜利面倒闭。

1945年，抗日战争胜利以后，外迁和外地的银行，复兴、

上海，和成，金城，聚兴诚，亚西，新华等先后在长沙营业。一

度停业的钱庄纷纷复业。到1947年长沙有银行27家，金融业再

度兴旺，特别是官办银行业务发展较快。国民党政府的中央，中

国，交通，农民四行和中央信托，邮政储金汇业两硒以及中央合

作金库的在长机构，通过特权和业务垄断，成为了控制长沙经济

命脉的官僚金融机构。随着国民党政府全面发动内战，军费支出

倍增，财政赤字除加征重税外，唯靠滥发纸币，导致了法币恶性

膨胀。到1948年上半年，中央银行长沙分行法币月平均发行数

增至lll2亿元，相当于1940年，长沙中，中，交、农四行月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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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发行数624万元的17820倍。国民党政府于1948年8月19日

宣布废止法币，发行金圆券。中央银行长沙分行于8月23日在

长沙发行金圆券，规定银元对其比价是1：2。不到3个月即宣

布贬值80％o到1949年6月，国民党政府行政院规定，金圆券

五亿元，折合银元一元。短短时间金圆券彻底崩溃。货币贬值、

物价飞涨，通货恶性膨胀，促使金融投机盛行，金融业的正常业

务难以为继。银行，钱庄主要转向买卖黄金，囤积货物，投机牟

利。长沙的“地下钱庄”应运而生。据1949年初统计：长沙有银

行32家。钱庄167家，其中：经国民党政府财政部核准的。地

上”钱庄16家，经省政府财政厅核准的。地中”钱庄46家，未经

核准的。地下。钱庄105家。这些金融机构从事金融投机，形成了

金融业的虚假繁荣，助长了金融市场的混乱，对商品经济发展起

着相反的作用。金融业的这种畸形发展，随着金圆券的彻底崩溃

和国民党政府在大陆政权的全面垮台而很快没落。临近长沙解放

时，除湖南省银行和几家根基较稳定的商业银行还在勉力支撑

外，大部分银行和钱庄都已停业和转业o

1949年8月5日长沙和平解放后，8月17日，成立了中国

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，并以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沙市军事管制委员

会财经接管部金融处名义接管了原国民党政府在长沙的官僚资本

金融机构。8月29日，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长沙市支行。以上

标志着社会主义金融机构在长沙诞生。这时的人民银行既是经营

金融业务的经济实体，又是国家的金融管理机关。解放初期，人

民银行在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，围绕打击投机资本，平抑市场

物价，恢复正常的经济，金融秩序，实行金融管理。宣布人民币

为唯一合法的通用货币，禁止金银，外币自由流通，开展拒用银

元运动，组织人民币下乡。对私营金融机构加强了管理和控制，

取缔了经营高利贷的地下钱庄。为了扶持工商业恢复生产，长沙

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审查批准了6家私营银行，20家私营钱庄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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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银行长沙支行恢复营业。人民银行还积极开办了折实存，放

款，进出口押汇等业务，并设立了金融票据交换所等。

当时，解放战争还在进行，通货膨胀，物价上涨仍很严重o

1950年3月，为了平衡财政，稳定物价，政务院发布了《关于

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》。4月，人民银行执行了统一资

金运用与调拨制度，对长沙市的军政机关，公营企业实行了现金

管理，推行了转帐结算，成为了现金收支和划拨结算的中心。由

于各方的努力，长沙市通过全面统一财经管理，银行存款急剧增

加，金融．物价转向稳定，财政经济状况开始好转。金融业继续

围绕三年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开展工作，不断巩固和

发展了社会主义金融阵地。先后成立了人民保险公司长沙市分公

司，中国银行长沙支行。1952年底，根据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

。利用、限制、改造”政策，长沙市的私营银钱业率先完成了全行

业的社会主义改造，成立了公私合营银行艮沙分行。人民银行成

为了长沙地区信贷，结算和现金出纳的中心o

1953年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开始以后，人民银行和其他

金融机构，围绕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对农业、手工业，资本主义

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，分别ai4定和实施了对公营企业．农业-

手工业，私营企业的信贷办法，推行了八种结算制度，发行了新

币，收回了旧币，清偿了解放前银钱业未清偿的存款和国营保险

公司的人寿保险。在加强农村信贷工作的基础上，在县、郊农村

广泛发展和扶持了信J}j合作社，抑制了农村高利贷，支持了农民

的生产互助合作和促进了粮，棉、油统购统销的实现。随着集中

统一的经济管理体制的逐步形成，银行亦相应实行了集中统一的

金融管理体制。建设银行长沙市支行成立后接替了交通银行长沙

支行有关业务，公私合营银行长沙分行与人民银行长沙市支行储

蓄部合署办公，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郊区办事处归并人民银行长

沙市支行领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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